
近年来，略阳县以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主导，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充分运用访调对

接机制，把“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多元参与、运用法治、

就地解决”落到实处，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有力

地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组建专业团队，前端化解矛盾纠纷。略阳县坚持把矛盾

纠纷前端化解作为第一道过滤网，组建由丰富实战经验的律

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顾问和金牌调解员组成的专家骨

干人才库，有效发挥专家“把脉”作用，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探索建立“以干促学”“跟班调解”模式，县级专家

团队有力发挥“传帮带”作用，手把手带领基层人民调解员

实践办案，交流传授业务经验，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专

业化、规范化，实现基层调解案件类型从“简单”到“复杂”、

调解从“初级”到“专业”的转变，实质推动基层矛盾纠纷

在“家门口”化解。“与从前相比，我们调解的纠纷类型更

多了，专业要求更高了，随着调解效果的提升，群众对我们

更加信任了。”提起“专业化”带来的“新变化”，基层调解

员如数家珍：“要是没有专家团队给他们讲法律，那很多纠

纷肯定无法及时化解了。”家住硖口驿镇的刘某、唐某因集

体土地占用纠纷多次信访，要求村委会赔偿 2003 年修建安

置点占用土地的费用。村委会认为已由村民委员会出资帮刘



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 2 间，并为刘某夫妻申报了五保作为补

偿。村民委员会修建安置点用地等程序符合法律及当时政策

规定，不存在赔偿事宜。在硖口驿法律服务所、镇村干部等

多方参与下，向当事人普及有关村集体土地使用相关法律法

规，随后对纠纷进行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回访，村

民入户道路得到硬化，刘某、唐某未就该问题再次信访，纠

纷得到圆满解决。

整合各方资源，构建多元解决模式。略阳县着力在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厘米”上下功夫、做文章。坚持系统思维，

始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汇聚各方资源，推动

更多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访调对接机制积极整合人民

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资源，充分调动各方调解力量，

推进综治中心实战化运行，使纠纷解决在前端、止步于访前，

打通“堵点”“难点”，对排查出来的纠纷分级分类进行调处，

针对重大疑难复杂纠纷，联合相关部门调解力量实施“一案

一专班”，及时定纷止争。建立“访、调、援”流转机制，

通过实施纠纷分类分流转办，实现“一个平台受理，一套流

程解决到底”。白雀寺镇村民张某、王某和李某多年前因道

路交通不便，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共同协商将部分承包土地

互换。2023 年，因国家投入在三农户家附近修建了一座大桥，

解决了附近居民出行问题，但也打破了当事人互换承包土地

的现状，三农户均要求换回自己原来的承包地。2024 年 4 月

临近春耕，村民都在积极备耕。张某的母亲赌气将王某种植

在张某原承包地边的 10 棵花椒树和 20 棵桃树全部砍伐，当



事人之间互换承包土地的矛盾由此被激化，在镇村信访要求

解决。村法律顾问会同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组成纠纷调解工

作组，对该矛盾进行了调处。通过对张某的母亲讲解相关法

规政策，张某的母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主动向

王某赔礼道歉，同时愿意赔偿王某损失 600 余元。王某欣然

接受，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创新工作理念，发挥法律服务惠民功效。一是做好人民

调解。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力抓好人民调

解工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防止和遏制群体

性、恶性、缠访闹访非访事件发生。不断完善“以案定补”

矛盾纠纷调解奖励措施，积极构建遍布城乡、覆盖重点行业

和领域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网络体系，推进和完善物

权、妇女儿童、医疗教育、保险、道路交通、农民工欠薪等

领域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二是做实法律援助。完善管理制度

及办案质量监督机制，放宽法律援助审查标准，确保惠民政

策应享尽享。培训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提高法律援助初审、

业务办理等能力水平，保障法律援助质效。引导鼓励广大律

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者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帮助更多

困难群体获得法律“福利”。2023 年以来，共接待群众 1313

人，提供法律咨询 1096 人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511 件。

三是做优法律服务。严格落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法律

顾问公共法律服务责任，定期联合开展集中法律服务，为群

众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意见、化解矛盾纠纷。推广电话、微

信等线上咨询方式，建立由镇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和



群众组成的法律顾问微信群 165 个，采取推送法律知识、审

判案例和互动交流等方式，提高了法律服务质效。

下一步，略阳县将持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

“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在全县范围内将各类矛盾化

解在基层、控制在萌芽、解决在一线，实现“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推动访调对接机制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焕发勃勃生机。

略阳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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